附件2

辽宁省2009年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评选条件
一、评选条件
1、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、政策，遵纪守法，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体育方针、政策。
2、长期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，艰苦奋斗，无私奉献，积极推行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。

3、在群众健身中有较广泛的影响力并受到普遍赞誉，指导工作业绩突出。

4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积极承担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职责，思想境界高，工作积极，无私奉献，不计报酬。
5、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积极开展群众健身活动，积极宣传科学健身知识，传授体育技能及科学健身理念，指导体育健身活动。
6、自觉加强业务学习，积极参加各类培训，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。
二、评选名额分配
沈阳 20名；  大连20名；   鞍山 15名；

抚顺 15名；
 本溪15名；
 丹东 15名；

锦州 15名；  营口 15名；   阜新 15名；

辽阳 15名；  盘锦10名；    铁岭 10名；

朝阳10名；   葫芦岛10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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